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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 

传达民政部年度检查工作会议精神 
 

3 月 6 日，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广庆

主持会议，传达了由民政部召开的“基金会 2011年年度检查工作会

议”精神，并布置了工作任务。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机关工作

人员参加了会议。 

陈广庆秘书长说，按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》

和民政部会议精神，我们要注重总结经验，按民政部要求实现基金

会管理和运营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精细化，要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

之前做好 2011 年年度检查准备工作。他强调，2011 年年度检查工

作增加了如大额捐赠收入明细、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、重大公益

项目大额支付对象等几项检查内容，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做好各项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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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工作，争取在基金会成立初期便确定好备检机制及基金会评级目

标。 

他指出，针对目前有的基金会资产管理混乱、违背基金会宗旨

和公益性、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等情况，我们要不断学习和总结先进

的 NGO 管理经验，在以后的工作当中，积极做好各类信息的公开、

公示工作，积极做好捐赠人知情权的保障工作；要认真细致的做好

2011年年度检查各项报表的填报和各项报告的编制工作。 

陈广庆秘书长要求，各部门要恪尽职守、锐意进取、攻坚克难、

决不懈怠、上下一心的争取将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做成特色鲜

明、影响广泛、效益显著、不断创新的基金会，要真正地把同心温

暖工程做成民心工程、清廉工程。  


